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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年度對上櫃公司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常見缺失彙總表 

 

缺 失 事 項 應 改 進 之 依 據 及 方 式 

公司部分： 

收入

認列 

從事為客戶居中安排提供特定商品或勞務之交

易，未依交易實質評估是否具能力以負擔完成提

供特定商品或勞務承諾之責任及承擔存貨風險，

致未以代理人身分將該等收入採淨額法認列。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 12 條第 4 項

第 1款第 3目及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公報第 15 號「客戶

合約之收入」第 B36段。 

減損

評估 

無形資產未依規定進行相關減損評估。 應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

36號「資產減損」第 9段規

定辦理。 

財務

報表

之表

達及

揭露 

1. 財務報告未完整揭露關係人交易，如：佣金

支出。 

 

2. 財務報告所列項目受有法令、契約或其他約

束之限制，未於附註中揭露有關事項。 

1.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 18條

第 1項規定辦理。 

2.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 15條

第 1項第 10款規定辦

理。 

資金

貸與

及背

書保

證 

1. 背書保證於到期續約額度不變時，未再提報

董事會通過即續約。 

 

 

2. 從事背書保證已達「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25條之標準，未依

規定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等相

關資訊。 

 

 

 

 

 

1.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 17條第 1項規

定辦理。 

2.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 25條及「本中

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

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條第 2項第 18款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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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事 項 應 改 進 之 依 據 及 方 式 

3. 公司所訂定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有關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該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時，未有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之規範。 

 

4. 公司對關係人及非關係人之應收帳款已逾正

常授信期限 3個月仍未收回且金額重大，未

每季提請董事會決議是否屬資金貸與性質。 

 

5. 資金貸與於額度屆期後仍持續撥貸。 

 

 

 

 

 

 

3.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 1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辦理。 

 

4.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問答集」第 37題規

定辦理。 

5.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 14條第 2項及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問答集」第 39題規定辦

理。 

 

內部

控制 

1. 未督促子公司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2. 資產交易未依公司訂定之授權額度及核決層

級執行。 

 

 

3. 公司執行日常營運活動，如：採購、銷貨、

票據使用、信用評價、備抵存貨評價等未依

公司所訂之相關內部控制規範執行。 

1.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第 38條規定辦理。 

2.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3. 應依公司所訂定內部控

制制度有關規定辦理。 

 

會計師部分： 

1. 會計師就無形資產之減損金額係依據外部專家鑑

價報告，惟查核或核閱工作底稿未載明外部專家報

告所用假設及結論是否合理及適當。 

 

 

 

1. 應依「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第 9 條

及審計準則 500 號「查

核證據」第 58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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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事 項 應 改 進 之 依 據 及 方 式 

2. 會計師受託核閱財務報表，於執行資產評估時，未

注意相關資產減損跡象及未確認公司所提供之資

訊是否與現況相符。 

2. 應依核閱準則 2410 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第

6條規定辦理。 

註：本表所述缺失事項及改進之依據，係以審閱當時適用之財務會計準則及法規

辦理，爾後財務會計準則或法規有修正時，應適用新規定辦理。 


